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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侵权中的责任主体及
归责原则

陈 晨*

摘 要 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和系统互联等技术特征给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认定和分配

带来挑战。从侵权责任的补偿和预防功能出发,规则的设计要考虑不同行为主体对风险的控

制力和预防能力,实现技术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平衡。人工智能本身不宜作为独立责任主体,原

则上应当将人工智能侵权中的责任更多地分配给提供者而非使用者。人工智能属于产品,应

当在动态的投入市场时间段,运用体现了风险分级的“理性人工智能”标准判断其是否存在缺

陷。人工智能提供者承担产品责任,而不宜承担不考虑缺陷的更严格的无过错责任。人工智

能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力有限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提供者,在人工智能侵权中应当承担

过错责任。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判断使用者注意义务的成立,灵活而有区别地确定注意义

务的内容,能够实现人工智能风险事先规制法与事后救济法之间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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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是指以机器学习为基础,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自主运行的系统。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进入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给现有的法律秩序带来了巨大冲击。为解决人

工智能产生的法律问题,欧盟自2017年开始立法工作,就人工智能民事责任陆续草拟了《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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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民事责任(草案)》、〔1〕《人工智能非合同民事责任指令(提案)》,〔2〕2024年先后通过了

《人工智能法》、〔3〕适应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缺陷产品责任指令》。〔4〕国内层

面,国务院自2023年开始已经连续两年将人工智能立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人工智能立法即

将迈入新阶段,但目前尚无关于人工智能民事责任的专门法律规范。
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可能导致他人权益遭受损害,既包括人工智能自主决策作用于物理

实体并引发损害,也包括只有纯软件的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输出信息造成损害。为应对人工

智能在侵权责任领域提出的挑战,学者已进行诸多探讨,较早期研究集中在自动驾驶、医疗等

人工智能的典型运用领域。〔5〕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备受瞩目,促进了其侵权问题的持续

研究。〔6〕基于特定应用场域的类型化的人工智能侵权责任探究固然重要,但若仅限于此,难
免碎片化、不一致或重复。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一般性规则研究

也更加深入,大致可分为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分析

框架的产品责任路径 〔7〕和新建构的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路径。〔8〕但对若干前提性问题,包括

人工智能的法律性质、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等,学界仍然探讨不足。详言

之,既有研究或直接从人工智能为产品或服务出发,探讨其侵权中的产品责任或服务提供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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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令将人工智能

纳入到产品责任范畴,于2024年12月8日生效。
例如冯珏:“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第109—132页;郑志

峰:“诊疗人工智能的医疗损害责任”,《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第203—221页。
例如周学峰:“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责任探析”,《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4期,第117—131页;徐

伟:“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归责原则之辨”,《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年第3期,第190—204页。
例如彭中礼:“新兴技术推动法理论变革的因素考量———以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责任分配理论为例

的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115—128页;杨立新:“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功能及规则调整”,
《数字法治》2023年第4期,第27—39页。

例如胡巧莉:“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要件的类型构造———以风险区分为视角”,《比较法研

究》2024年第6期,第57—71页。该文中,将人工智能运行周期中不同情形下的“获益者”统称为“人工智能

服务提供者”,由其承担侵权责任,并未区分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而是从风险分级视角构建统一的人工智能

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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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或针对人工智能构建全新的侵权责任规则,并未区分产品与服务或未提出明确的区分标

准,未充分考虑与既有侵权责任规则之间的关系;〔9〕或聚焦探讨人工智能研发者、生产者、提
供者或使用者等某类主体的责任,但未充分考虑何者应当被分配更多的责任。〔10〕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解析人工智能技术特性的基础上,结合风险控制思想,讨论人工智

能本身是否宜作为独立的责任主体,人工智能新增风险引发的侵权责任如何在提供者与使用

者之间分配,以寻求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进而,在论证人工智能产品属性的基础上,

依次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提供者是否以及如何承担产品责任,立法是否应当为其设计更严格的

无过错责任;人工智能使用者是否承担过错责任,如何确定其注意义务。

二、人工智能侵权的特殊性及责任的分配

人工智能及其侵权的特殊性的解析,是讨论人工智能侵权中的责任分配、设计不同的归责

原则、建构并完善法律与技术融合的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规则的基础。
(一)人工智能侵权的特殊性

人工智能的风险并不是指自身特别危险之物带来的操作风险,而是本身可能并不危险的

算法系统所固有的数字自主风险。人工智能及其风险的特殊性导致了侵权责任难题。

1.人工智能的特殊性

人工智能的特殊性突出体现为自主决策和系统互联。人工智能具有学习能力,从环境中

获取信息确定规则,并不断自我学习、自我优化,独立地、不受控制地自主探求完成既定目标的

最优方案。自主性意味着:第一,人工智能行为有限的可预测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自主决

策的不透明性使得包括提供者和使用者在内的法律主体事前无法预测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

预测人工智能行为。第二,人工智能行为有限的可控制性。人工智能具有自适应性,其算法具

有动态性、自主性、迭代性,〔11〕致使其行为无法被完全控制。第三,人工智能行为有限的可解

释性。外部环境中的“输入”和决策过程的记录,是事后对人工智能“输出”进行分析和理解的

前提,但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数据存储未必能够实现或在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下实

现。算法黑箱的存在,也导致人类无法完全解释人工智能决策逻辑。

自主决策的人工智能通过物联网实现系统互联,在进一步促进技术应用、便利人类生活的

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一方面,人工智能更容易受到环境中的第三方的影响,意外的缺陷数

据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增加,第三方通过物联网进行攻击的可能性增加。某一人工智能的侵权

·563·

人工智能侵权中的责任主体及归责原则

〔9〕

〔10〕

〔11〕

周学峰比较分析了产品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两种路径,剖析了产品与服务的不同,论证严密详实,
但文章讨论对象仅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参见周学峰,见前注〔6〕。

郑志峰观察到问题的复杂性,系列文章中诸多观点颇具启发性,但不少见解也有待进一步商榷。
参见郑志峰:“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立法更新”,《法律科学》2024年第4期,第3—17页;郑志峰:“人工智能应

用责任的主体识别与归责设计”,《法学评论》2024年第4期,第123—137页;郑志峰:“人工智能使用者的立

法定位及其三维规制”,《行政法学研究》2025年第1期,第22—37页。
参见王莹:“算法侵害责任框架刍议”,《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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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可能由交换获得的数据、参与的人工智能、数据基础设施单独或共同引发,难以确定甚至

不可能确定造成损害的危险源。另一方面,系统互联增加了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的复杂性。

尽管传统产品中也存在大量的部分产品生产者和最终产品生产者,但传统产品中不同生产者

在不同层面上的分工无法与物联网时代的人工智能互联相提并论。人工智能价值链上不同参

与者之间的合作从生产阶段延伸到了使用阶段,但是,使用阶段缺少像生产阶段的最终产品生

产者一样的、对使用阶段的侵权责任予以“兜底”的角色。

2.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难题

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使得其行为仅具有有限的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可解释性,而系统互联

加剧了自主决策的复杂性,这给侵权责任带来了全面的挑战。首先,人工智能侵权中责任主体

的确定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更加复杂。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意味着,即使通过运行

测试的人工智能,也可能作出与预期目的不同的行为,在实际运行中作出“错误”决定。但人工

智能价值链涉及主体众多,责任主体确定易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也影响

了各参与主体对风险的控制力。以机动车为例,传统驾驶中由使用者(驾驶员)决定机动车的

行进方向和速度,而完全自动化的自动驾驶汽车则是由提供者提供的人工智能控制;而学习能

力也使得风险控制力部分地从人工智能提供者转向了数据训练者、更新者,控制力的转变及界

限的模糊性使得侵权责任分配更加困难。其次,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无法被完全控制,但控制

与支配是法律责任理论的逻辑基点之一,“人类对行为承担责任的根据在于对该行为具有一定

程度的控制”。〔12〕由此产生的疑问是,人工智能的“错误”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归责于人类主

体,以何种标准认定人工智能作出了“错误”决定且侵权主体对此存在“过错”? 再次,人工智能

侵权中因果关系难以确定。人工智能自主决策是算法、算力、数据、人机交互等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但其仅具有限的可解释性,不能通过检查底层编码来验证,人工智能侵权中很难

确定损害是源于人工智能缺陷、使用不当,还是人工智能的自主“错误”决定。因果关系难以确

定可能导致侵权“行为人消失”,〔13〕不利于受害人救济目标的实现。最后,人工智能侵权中

被侵权人易陷入举证困境。相比于传统产品而言,被侵权人更加难以获得并理解人工智能

相关技术信息。即便获得信息,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和系统互联也使得被侵权人很难证明侵

权责任的成立。
(二)人工智能侵权的责任主体及分配迷思

为解决人工智能侵权责任难题,一种可能的方案是,由人工智能本身作为法律主体独立承

担侵权责任。欧盟曾尝试赋予人工智能电子人格法律主体地位并令其独立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但是该方案受到广泛批评,其后的立法文件中均不再采纳该思路。实际上,即便不从法理

·663·

中外法学 2025年第2期

〔12〕

〔13〕

John
 

Martin
 

Fischer
 

and
 

Mark
 

Ravizza,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2000,
 

p.
 

240.
Indra

 

Spiecker
 

gen.
 

Döhmann,
 

Zur
 

Zukunft
 

systemischer
 

Digitalisierung-Erste
 

Gedanken
 

zur
 

Haf-
tungs-und

 

Verantwortungszuschreibung
 

bei
 

informationstechnischen
 

Systemen,
 

CR
 

2016,
 

S.
 

700.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和宪法角度讨论人工智能的意志自由和法律主体资格问题,〔14〕仅从侵权责任的损害填补和

预防功能出发,也应当否定人工智能独立责任主体方案。理由是:第一,承认人工智能的独立

责任主体地位不利于风险控制和预防,潜在侵权责任主体将因人工智能的独立责任受到保护,

欠缺人工智能侵权风险控制及损害避免的动力。第二,损害超过人工智能责任财产时,被侵权

人将无法得到全部赔偿,人工智能独立承担责任可能导致损害风险的外部化。由受害人承担

不利后果,不利于人工智能应用被信赖和接受,最终将阻碍技术进步。对此,反对观点或许认

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从整体上增进人类社会福利,技术应用必然伴随着风险,该风险导致的

损害赔偿责任应当被限制,受害人并非必然理应获得全部损害赔偿。但应注意的是,即便有充

分理由证成责任限制的正当性,完全可以直接通过最高责任限额等方式实现,不必舍近求远采

取更为复杂的方式。第三,尽管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但其不具有行为认知能力,仍是人类创

造性设计的结果,风险产生和控制仍然取决于人类。尤其是在开发阶段,提供者决定人工智能

的系统架构,决定使用哪些训练数据,决定人工智能是否独立生成训练数据,决定何时完成运

行测试,决定何时投入使用。

更为关键的是,人工智能独立责任主体方案只是绕过问题,并未解决问题。该方案的重要

论点是,可以解决责任主体不明晰、甚至无法追责的问题,保障被侵权人的合法权利免受侵

害。〔15〕但是,人工智能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其拥有独立的财产,无论采取行为相关主体提

供,抑或责任赔偿基金、强制责任保险方式,都必须回答财产最终来源问题。人工智能责任财

产只能来源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该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所以最终还是回到各潜在

侵权行为主体承担责任的正当性及责任划分问题上。即便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和责任能

力持有限肯定立场的学者,在论及人工智能的责任时,亦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何种归责类型,总
体均需要适用“穿透人工智能面纱”的原则确定归责路径,在查证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确定人工

智能责任背后的实际责任主体。〔16〕而一旦将法律效果归于背后的行为主体,则实际上已经

不再考虑人工智能本身的拟人属性。

问题是,人工智能价值链的参与主体众多,如何在不同主体间妥当分配侵权责任。从人工

智能提供端和使用端分析,前者包括初始开发者、后续开发者、部分产品供应者、更新者等,后
者包括商业和非商业使用者,同一主体还可能存在不同身份的交叉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

采取了提供者(provider)和部署者(deployer)两分的主体架构,前者实际上等于我国学者草拟

的两部人工智能法建议稿中的开发者(研发者)加提供者;后者则与两部人工智能法建议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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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相关讨论可参见梅夏英:“伦理人格与技术人格: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框架”,《中外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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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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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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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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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s
 

und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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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S.
 

30
 

f.
  

孙那:“确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再思考”,《法学论坛》2024年第5期,第114页。
参见袁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能力研究”,《东方法学》2023年第3期,第30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的使用者基本是同一概念,都指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而从中直接受益的主体。〔17〕

  注:箭头方向表示责任承担方向

图1 人工智能侵权中的法律主体及其关系

 

关于未来人工智能立法中,提供者还是使用者应当被分配更多的侵权责任,德国理论界产

生了激烈争论。〔18〕支持提供者承担更多责任的学者认为,提供者与风险的特殊关系是其承

担更多责任的正当性基础。〔19〕从获益角度看,提供者通过将人工智能投入市场获得经济利

益。从风险控制角度看,提供者能够决定人工智能的初始设计、训练数据、算法及学习能力,决
定是否将人工智能投入市场,在产品投入市场后持续影响产品的使用,能够采取预防措施避免

损害发生,能够将不可避免的损害产生的成本通过投保方式分散、通过价格机制转嫁给使用

者,最终使损害成本在所有获利者之间分配。〔20〕

然而,支持使用者承担更多责任的学者也能从获益和风险控制角度证立其主张。使用者

是人工智能风险的最直接开启和受益者,同样能够通过保险等方式分散损害成本。〔21〕更关

键的是,由提供者承担更多的责任将导致低损害风险的使用者对高损害风险的使用者的交叉

补贴,因为提供者通过价格机制将损害成本转嫁给使用者,意味着所有使用者支付相同价格,

但是不同使用频率和使用领域的人工智能所产生的风险并不相同。但是,上述担忧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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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参见《人工智能示范法2.0(专家建议稿)》,载微信公号“网络与信息法学会”,2024年4月16日上

传;《人工智能法(学者建议稿)》,载微信公号“数字法治”,2024年3月16日上传。
德国理论界讨论的实际为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在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问题,但因主流观点认

为,生产者法律地位等同于提供者,所以本部分论证中用语亦直接使用“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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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S.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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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手段解决,例如与使用频率挂钩的定价模式、基于不同使用场景开发不同的人工智能

等。〔22〕此外,被侵权人保护也是支持使用者承担更多责任的重要论点,损害由多个提供者提

供的人工智能导致时,向提供者主张损害赔偿可能面临困难,使用者责任使得被侵权人只需向

使用者主张即可。〔23〕但是,被侵权人保护目标并非必须通过课以使用者更多责任来实现,被
侵权人可以向任意已知的提供者主张损害赔偿,再由该提供者向其他责任主体内部追偿;如果

被侵权人无法获知提供者信息,立法可以规定使用者不能指明人工智能提供者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如果因无法证明人工智能侵权中的缺陷或因果关系导致被侵权人难以向提供者主张

损害赔偿,应考虑的是如何分配证明责任以减轻被侵权人的举证负担,而非将应由提供者承担

的责任转嫁给使用者。
我国有学者主张建立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三分主体架构,分别探讨生产研发端的产品

责任和部署应用端的应用责任;生产研发端由开发者承担产品责任;部署应用端基于风险控制

力的显著差异,人工智能产品主要由使用者承担责任,人工智能服务则主要由提供者承担责

任;在此基础上引入基于风险的类型化思维,确定不同责任主体相应的归责原则。〔24〕但有待

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研发阶段和应用阶段是否能够以及应当被区分。退一步讲,即便能够

被合理区分,人工智能产品责任是否止于静态的投入市场时点仍有待商榷;尤其是针对替代型

人工智能,开发阶段与应用阶段的风险控制力未必发生明显转移,责任承担主体转换正当性存

疑;人工智能研发者的产品责任与使用者、生产者的应用责任之间的关系也需明确。第二,我
国人工智能立法应确定哪些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主体。欧盟因不同立法文件存在不同立法主体

和程序,各文件中人工智能责任主体不完全统一,存在操作者、提供者、部署者(使用者)、生产

者等多种不同称谓的主体。而我国人工智能尚未统一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
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亦有望修改,有必要思考如何批判性借鉴域外立法以避免问题复杂化。
第三,人工智能法律属性是否必然为产品与服务二分。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广泛,产品与服务

恐难以有效区分,且同一人工智能因存在载体不同适用不同侵权责任规则并不合理。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分配的困惑,应当回归侵权责任的功能去找寻答案。在不同的法律体

系中,非合同民事责任法的功能通常通过两个基本原则来阐述:补偿与预防。〔25〕前者将侵权

责任法的任务定位为填补所遭受的损害,而后者则为防止损害的发生。但是,原则本身是空洞

的。补偿原则未能区分应通过责任进行补偿的损害与应由受害人自行承担的其他损害,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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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Vgl.

 

Benedikt
 

Beierle,
 

Die
 

Produkthaftung
 

im
 

Zeitalter
 

des
 

Internet
 

of
 

Thing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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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f.
参见郑志峰:“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立法更新”,见前注〔10〕,第11—12页;郑志峰:“人工智能应用

责任的主体识别与归责设计”,见前注〔10〕;郑志峰:“人工智能使用者的立法定位及其三维规制”,见前注

〔10〕,第2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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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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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推导出何时应当进行损害填补,而二者的区分正是法律规范的任务。〔26〕根据预防原则,

赔偿义务要求行为人在将来尽最大可能避免损害,侵权责任乃创造行为的社会效率的激励机

制。但是,理论上所有的损害都是可以避免的。预防原则本身不能回答哪些损害应当避免,哪
些损害不应当避免。〔27〕因此,无论是补偿还是预防原则,因欠缺明确的标准和界限,无法从

众多的行为中有效筛选出引发侵权责任的行为,均不能作为妥当的侵权责任法的规范性指

引。〔28〕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使预防功能在侵权法上具有规范可操作性的最典型的尝试,其核

心理念并非最大化预防,而是最优预防,应当避免的是损害成本高于为避免损害所付出的成本

的损害。〔29〕诉诸矫正正义是使补偿原则在侵权责任法上具有规范性的最有说服力的尝试,

法哲学运用道德上的可非难性构建了被侵权人和侵权人之间的关系。〔30〕但是,注意义务的

确定既要考虑损害发生的概率和严重程度,又要考虑避免损害的成本,离不开成本分析。实际

上,侵权责任法同时具有补偿和预防功能,而法律的经济分析将不可避免的“权衡”转化为可理

解、可验证的形式,提供了一致的分析框架。矫正正义等道德责任论为价值目标提供了正当化

根据,而经济分析为矫正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31〕

尤其在技术法领域,法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新兴科技的迭代发展在推动人类

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引发新的技术性风险。风险由损害发生的严重程度和概率决定,在很大程

度上能够被准确而可靠地量化。通过影响行为决策来管理风险的前提是,行为人对风险具有

控制力。根据法经济学,侵权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损害赔偿责任应当由最小成本预防者

(cheapest
 

cost
 

avoider)承担。〔32〕设计得当的侵权责任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既能够激励

提升安全性的技术的开发,又能够淘汰损害成本更高但无法产生相应附加利益的技术,能够实

现风险控制与技术创新的平衡。基于以下理由,人工智能立法宜将侵权责任更多地分配给提

供者而非使用者。一方面,从损害成本角度,相比于使用者,提供者是最有能力控制风险者。

提供者在技术和信息上均处于优势,人工智能行为更多取决于提供者而非使用者,提供者更能

够采取措施避免风险。而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的支配和管理通常依赖于提供者,取决于提供者

是否充分告知正确的操作规范、是否提供必要的风险控制手段、是否提供适宜的更新路径等。

另一方面,从技术创新角度,提供者而非使用者是被期待创新者,通过更多的责任产生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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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理应由被期待创新的主体承担,也避免使用者因更多的责任而放弃使用人工智能,从而降

低人工智能新技术的接受与信任度。

三、人工智能提供者的产品责任

提供者,是指开发人工智能,或已开发人工智能并将其投入市场或以自己的名义投入使用

的主体。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人工智能提供者是否等同于生产者。欧盟最早使用提供者概念,

不妨观察其立法文件及理论上对提供者与生产者关系的认识。欧盟《人工智能民事责任(草
案)》中,责任主要由操作者承担,其被进一步划分为前端操作者和后端操作者,前者类似于使

用者,后者类似于生产者,对于后者优先适用《产品责任指令》。但其后欧盟《人工智能法》和
《人工智能非合同民事责任指令(提案)》均不再采纳该思路,而是将提供者和部署者(使用者)

作为责任主体。之所以呈现上述变化,既源于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及其在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

分配立场的变化,也因不同文件的立法主体及其所考虑因素有所不同。现主流观点认为,《人
工智能法》《人工智能非合同民事责任指令(提案)》中的提供者实质上等同于《缺陷产品责任指

令》中的生产者。〔33〕

关于人工智能提供者的产品责任,问题焦点是,人工智能是否属于产品? 如果是,如何认

定人工智能缺陷? 立法是否有必要令人工智能提供者承担更严格的无过错责任?

(一)人工智能是否属于“产品”

人工智能的性质界定,是判断人工智能提供者是否承担产品责任的前提。比较法上,欧盟

原《产品责任指令》中的产品仅指有体物,例外包括电力,对于软件是否属于产品素有不同意

见。〔34〕相应地,人工智能是否适用产品责任也引发广泛争议。《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

并未将有形性作为产品要件,将人工智能纳入产品范围,并不面临类似欧盟原《产品责任指令》

的巨大解释障碍。但理论上存在不同意见。围绕人工智能侵权责任,有学者并不讨论人工智

能性质为产品还是服务,直接将人工智能运行中涉及的责任承担主体统称为“人工智能服务提

供者”。〔35〕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既包括产品,也包括服务,并尝试构建统一的人工智能应用

责任。〔36〕也有学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更为明显地体现人工智能的固有特点和法律问题,

因其具有明显的个性化服务特征,不属于产品责任适用对象。〔37〕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律规范中产品的定义,而在于产品责任的规范目的,以及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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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巧莉,见前注〔8〕,第57页。
参见郑志峰:“人工智能应用责任的主体识别与归责设计”,见前注〔10〕,第125页。
参见周学峰,见前注〔6〕,第119—120页。但此见解有待商榷,生成式人工智能不等同于其所生成

的内容,后者取决于诸多因素,具有个性化,但提供者提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标准化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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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该目的而应落入产品责任的对象范围。产品责任的本质是应当将现代机器导向的大

规模生产引发的损害风险分配给谁的问题。生产者就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正当性在

于:第一,生产者处于风险控制的优势地位,只有其能及时意识到产品缺陷并设法避免;第二,
生产者通过生产并出售产品获益,基于收益与风险一致原则,当然应当承担因产品缺陷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责任;第三,与使用者相比,生产者在分散缺陷产品相关的损失方面处于更为有利

的地位。生产者既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分散,也可以通过产品责任保险等方式分摊,令其承担严

格责任不至于过分严苛;第四,被侵权人通常难以获得“关闭的工厂大门背后的生产过程信

息”,二者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被侵权人面临举证困难。人工智能与传统产品具有相似之处,法
律的平等原理要求相同情形相同处理,人工智能提供者理应如传统产品生产者一样承担产品

责任。从国际立法趋势看,因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软件对产品安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为鼓

励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同时确保受不同水平的技术影响的被侵权人能够受到同等保护,欧盟

《缺陷产品责任指令》明确将对产品而言不可或缺的数字服务也纳入产品范围(第4条第3项)。
鉴于我国学者草拟的两部人工智能法似乎均肯定产品与服务二分的调整框架,还有必要

思考的是,人工智能产品与人工智能服务的区分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实际上,我国学者

在支持二者的区分时,并未提出明确清晰的区分标准,而是直接从法律适用角度,指出二者在

侵权责任规则上的不同。〔38〕但是,本文认为,人工智能服务与产品的区分既不可行,也不合

理。一方面,人工智能应用日益广泛,若采纳通说以有形性为产品与服务的区分标准,则越来

越多产品中包含人工智能服务,越来越多服务中包含人工智能产品,二者水乳交融。坚持为二

者划定泾渭分明的界线,可能陷入为区分而区分的泥沼。另一方面,类型化区分的目的在于有

区别地法律适用,但人工智能统一适用产品责任既不存在障碍,也能确保同等情形同等对待,
实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安定性。同一人工智能可能既搭载于有形产品被一并提供,又作为

独立体被单独提供。不论从人工智能提供者,还是从被侵权人角度,因最终应用形式的不同而

确定不同的侵权责任规则不具有正当性。
当然,人工智能本身为产品,提供者承担产品责任,并不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内

容也为产品,并不否定人工智能提供者可能同时为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侵权可能同时满足网

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等特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于此情形下,构成侵权责

任竞合,被侵权人有权选择请求提供者承担何种侵权责任。
(二)人工智能缺陷如何认定

人工智能缺陷的认定是人工智能产品责任中的关键问题。对于产品缺陷的判断,比较法

上存在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和风险—效益标准。通说认为,《产品质量法》采取的是合理期待

的实质判断标准。〔39〕根据该标准,产品不合理危险超过了消费者的合理期待时,产品即存在

缺陷,该标准并非个案中被侵权人的主观标准,而是客观的理性人标准。
就人工智能的缺陷认定,有学者主张根据人工智能自主决策是否达到合理期待的同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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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志峰:“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立法更新”,见前注〔10〕,第11—12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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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中的理性人决定的水平来判断。〔40〕但是,在个案中运用“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标准判

断人工智能是否存在缺陷并不合理。理由在于:一方面,人工智能自主决策与人类决策过程并

不相同,相应地,侵权的风险及实现机制不同,应当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输出,而非决策的过

程。以未来技术上可能实现的人工智能法官为例,其之所以能够作出有说服力的法律文书,与
其说是“理解”了相关文件,不如说是确定了如何有说服力地将法律规则运用于相关文件;其并

非遵守了法律要求的法官作出裁判文书的行为规则,而是可能进行了系列“如果———那么”指
令测试,或者运用了概率论,或者其他人类无法完全理解的“神经网络”机器学习;其不会面临

人类法官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算法设计尽量避免偏见和不公正,但面临黑客攻击、机器学

习错误、系统漏洞、无法预见的自主决策风险。〔41〕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缺陷判断中被评价的

提供者的权益侵害行为,并非个案中提供者作出的人工智能侵权行为决策,而是对人工智能算

法的设计。因此,应当对人工智能本身具有学习能力的设计进行独立评价,而不应当从个案中

具体侵权场景出发,将人工智能自主决策与同等情形下理性自然人可能作出的行为决策相比

较,仅因人工智能特定自主决策造成损害而认定该人工智能存在缺陷。
人工智能的缺陷认定应当采合理期待的理性人工智能标准,即一个“理性的”人工智能在

特定情况下的行为标准,其关键是构建一个可供对照的人工智能形象。首先,理性人工智能标

准应当至少不低于其所应用场域下的普通人平均标准。有学者以未来技术上可能实现的人工

智能法官为例进行论证,说服力为裁判文书是否妥当的结果性标准,如果经十名专业扎实、经
验丰富的法官组成的评委判断,人工智能完成的裁判文书的说服力优于普通自然人法官的平

均水平,则其通过了“修正的约翰·亨利测试”(Modified
 

John
 

Henry
 

Test),智能水平足够替

代人类,不能因人工智能作出的裁判文书并非源于人类的判断而拒绝使用。〔42〕其次,理性人

工智能标准并不要求完美,也无需达到普通人的最佳标准。同样以人工智能法官为例,理性并

非要求在每一个个案中都达成目标,才认定目标实现。人工智能法官所取代的人类法官本身

也不完美,不能因为其在个案中“犯错”即认为其存在缺陷。最后,理性人工智能标准为同类型

人工智能的平均标准而非最优标准。若以同类型人工智能的最优水平为标准,将导致不公平竞

争。率先开发最先进技术并进入市场的人工智能提供者将被豁免责任,而所有未达到最优水平

的人工智能的提供者可能承担人工智能侵权的全部损害成本,更难以赶超先进入市场者。〔43〕

而以同类型人工智能的平均水平为标准,能够刺激优胜劣汰,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诸如能够合理期待的使用、产品投入流通的时间、技术法规与安全标准、产品的

·373·

人工智能侵权中的责任主体及归责原则

〔40〕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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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
 

Volokh,
 

“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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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68,
 

No.
 

6,
 

2019,
 

pp.
 

1146,
 

1164,
 

1174.
See

 

Ibid.,
 

pp.
 

1135,
 

1139,
 

1161-1163.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仅讨论在技术层面上,人工智能法官

应当达到何种标准方能够替代人类法官,不涉及在价值判断层面上是否容许的问题。就后者,反对观点可参

见Luís
 

Greco,
 

Richterliche
 

Macht
 

ohne
 

richterliche
 

Verantwortung:
 

Warum
 

es
 

den
 

Roboter-Richter
 

nicht
 

ge-
ben

 

darf,
 

Rechtswissenschaft
 

Heft
 

1
 

(2020),
 

S.
 

29
 

ff.
 

参见陈晨:“人工智能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认定”,《湖湘论坛》2025年第1期,第84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说明、产品价格等传统产品缺陷判断中纳入综合考量的因素,〔44〕也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缺陷

的判断,但应当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予以调整。第一,运用人工智能产品的物理实体可能

存在制造缺陷,但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本身很难因代码复制错误等原因产生不符合设计的制造

缺陷并进而引发自主决策侵权行为。第二,评价人工智能设计是否合理、有无更为合理且可行

的替代设计时,因物联网时代人工智能互联程度越来越高,应当考虑可以合理预期的其他产品

对人工智能的可能影响;人工智能具有学习能力,应当考虑机器学习对投入市场后的人工智能

安全性的可能影响;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存在网络安全漏洞也应当被认定为缺陷。第三,评价人

工智能提供者是否进行合理的、符合标准的警示和说明时,应当充分考虑人工智能行为有限的

可预见性、可控制性和可理解性对信息告知义务和应对手段的影响。第四,不同于传统产品,

人工智能投入市场后,提供者通常仍具有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可以利用内置的记录功能对产品

进行密切的跟踪观察并获得使用信息,可以通过维护、技术支持、漏洞修复、更新等方式持续地

参与到产品的使用中。如果提供者的后续行为可以改变产品的安全性能,仍以投入市场时间

点为标准判断缺陷显然不合理。〔45〕因此,认定人工智能缺陷的“投入市场时间”不应是静态

的时间点,而应是动态化的时间段,止于不能再合理期待提供者调整产品适应安全标准的变化

之时,在此期间提供者都应当通过更新(如需)等方式确保产品无缺陷。〔46〕
 

(三)人工智能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严格的无过错责任

我国通说认为,《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规定的生产者承担的产品责任为无过错责

任,〔47〕责任的承担不以过错为要件。〔48〕但是,理论上存在不同见解。有学者指出,“产品缺

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判断一项危险属于合理还是不合

理,更接近过失的认定方法。……就因设计缺陷和指示缺陷而引发的产品责任而言,无论名义

上将其称为严格责任还是过错责任,就其责任认定方法来看,实质上与过错责任的认定类

似”。〔49〕从比较法看,为了更好地解决现代化技术生产固有风险的公平分担问题,各国大多

规定产品缺陷导致损害即承担侵权责任,归责根据从过失转向了缺陷,但法律定性素有争议。

德国主流观点认为,产品责任实质上是过错责任的轻微修改版本,经由客观安全标准的参照,

产品缺陷与过失行为的概念具有相似性,缺陷的认定实际上是判断生产者是否未尽到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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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友军:“民法典编纂中产品责任制度的完善”,《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141页。
参见陈晨,见前注〔43〕,第85页。

Vgl.
 

Mayrhofer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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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94;
 

Wagner
 

(Fn.
 

20),
 

S.
 

729.
与过错责任相对,不以过错为归责原因的“不问过错”责任,规范层面的一般规则指向《民法典》第

1166条,立法者释义书中称其为“无过错责任”(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法
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通常认为,我国法上的“无过错责任”大致对应于德国法中的“危险责任”
(Gefährdungshaftung)、英美法中的“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参见李昊:《危险责任的动态体系论》,北京大

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46页)。为避免同时使用不同概念造成理解歧义和论证混乱,本文提及德国法中

的“危险责任”和英美法中的“严格责任”时,亦统一使用“无过错责任”。
参见黄薇,同上注,第119页;程啸,见前注〔39〕,第550页;梁慧星:《侵权责任法讲义》,法律出版

社2023年版,第169页。
周学峰,见前注〔6〕,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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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注意义务。〔50〕

实际上,现代侵权行为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发展上,均以意外事故损害填补之课题

为发展契机,虽然过错责任乃因未为法律所期待之行为而负责,而无过错责任则是纵使已为法

律所期待之行为仍应负责,但二者之间并未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反而显现一定程度的流动性与

共通性。〔51〕无过错责任的正当性在于,特定行为中的损害风险应当由创设该风险的主体来

承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其在创设风险上存在过错。无过错责任中,为避免过度限制行为自

由,往往同时规定若干免责事由和责任限制规则。而过错责任中,可能通过提高过错标准、将
过错标准客观化、对特定行为者施以过错推定责任等手段更好地实现被侵权人救济,使得过错

责任更加接近无过错责任。无论理论上是否将产品责任划归为无过错责任,该责任的成立均

以缺陷为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问题是,是否有必要令人工智能提供者承担比处于过错责任

和无过错责任中间地带的传统产品责任更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换言之,无论人工智能是否存在

缺陷,是否只要损害为人工智能自主决策所致,提供者均承担侵权责任。

不考虑人工智能缺陷的无过错责任不乏支持者,其认为:一方面,人工智能提供者开启且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危险源,通过提供人工智能而获得利益,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

责任。无过错责任能够调节人工智能活动水平,增强人工智能的社会接受度,规范人工智能的

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无过错责任作为手段,能够使得人工智能提供者将社会所需要的技术产

生的风险内部化,而通常与无过错责任相匹配的最高责任额限制和责任保险,能够使得风险在

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化,提供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并未使其承受不合理负担。〔52〕

但是,反对者认为:一方面,侵权法中是否有必要针对特定风险规定无过错责任,取决于其

是否带来不可估量、不可避免的巨大损害风险,而非风险的类型。〔53〕从潜在损害的严重程度

看,人工智能可能在某些情形中导致特别严重的损害,但这并非源于其自主性,而是源于其被

应用场域中受影响的法律利益。从损害的不确定性看,通过“修正的约翰·亨利测试”的人工

智能造成损害的概率并不比普通人平均水平高。另一方面,产品责任能够激励人工智能提供

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避免承担损害赔偿成本,而无过错责任可能遏制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的积极性,带来寒蝉效应。〔54〕

由此观之,不同立场的学者均能从风险控制、技术发展、利益平衡等角度证成己方观点并

反驳对方观点,人工智能提供者承担不考虑缺陷的无过错责任还是保持与传统产品相同的

产品责任,很大程度上成为价值判断和选择的问题。法理念包含三个基本因素,即正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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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及法的安定性,〔55〕其中法的安定性包括实证性、实用性、稳定性、明确性、溯及适用之

禁止。〔56〕从法律的安定性价值出发,当前技术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提供者宜承担产品责任

而非无过错责任,因为“正如技术本身,相关法律在很多方面同样需要调整。但是,二者的不同

之处在于,技术需要实践尝试,而立法如果在理论上更为谨慎,则可以避免很多法律问

题”。〔57〕在人工智能商业应用初具规模时期,与其贸然规定提供者就人工智能自主决策产生

的损害一概承担无过错责任,不如暂且仍坚持以缺陷为构成要件的产品责任,并结合不同应用

场景、不同风险程度、不同发展水平的人工智能特点灵活调整客观化的理性人工智能标准,通
过法律和技术融合的侵权责任规则平衡各方利益。此外,提供者继续承担产品责任亦符合比

例原则。当前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侵权责任难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对称和人工智能自

主决策带来的证明责任难题,而非人工智能特殊风险的实现,理应首先寻求通过调整证明责任

规则来实现损害填补与风险预防目标之间的平衡,而非对人工智能提供者施以无过错责任。欧

盟《缺陷产品责任指令》第8条规定了潜在侵权人证据开示义务,第9条规定了缺陷推定、因果关系

推定、特定情形仅要求被侵权人提供表面证据,可为我国未来人工智能民事责任立法批判性借鉴。

此外,还可能面临的质疑是,人工智能存在不同风险级别,应当以之为根据进行类型化区分

并确定不同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实现对不同风险层级的人工智能侵权的区分评价。〔58〕本文

认为,产品缺陷很大程度上是过错判断的客观化,不同风险的人工智能提供者实质上承担的侵权

责任的不同可以通过缺陷认定要件得以体现,不必再基于风险区分确定不同的归责原则。详言

之,缺陷认定标准为合理期待的理性人工智能标准,其在不同风险级别的人工智能之中必然存在

区别。缺陷判断的重要考量因素是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所确定的行为规范或安全标准,

而目前我国主流观点主张人工智能立法采取基于风险的规制政策,两部人工智能法学者建议稿

中也都体现了风险分级治理思想。由此,人工智能事先风险规制法与事后侵权责任救济法之间的

联动,既在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中贯彻了风险分级治理思维,也使其保持了一定的弹性与动态性。

四、人工智能使用者的过错责任

人工智能被投入市场后,使用者作为其直接管控者,是人工智能损害事后救济中的关键角

色。如何设计人工智能使用者的侵权责任,影响着人工智能的接受度,最终也将影响人工智能

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一)人工智能使用者过错责任的证成

从目前法律规范出发,原则上使用者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相关规定承担过错责任。

被侵权人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向人工智能使用者主张侵权责任时,应当举证证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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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过错侵害其民事权益造成损害。自动驾驶和医疗等当前人工智能典型应用领域,根据特

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使用者应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和“医疗损害责任”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承担责任。考虑到我国现在正处于人工智能立法

阶段,有必要思考,是否有必要规定人工智能使用者的过错推定责任,甚至无过错责任。从风

险控制和分配角度,上述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人工智能使用者的过错责任是否符合人工智能新

增风险在各主体之间妥当分配的要求,是否足以实现技术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平衡。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通常情况下过失即满足侵权构成,判断标准是行为人是否违反合理

的注意义务。现代侵权法过错的认定逐渐客观化,注意义务原则上采取客观化的理性人标准,
所以人工智能使用者注意义务很大程度上能够发挥平衡使用者行为自由和受害人权益保护、
技术发展与风险控制之间张力的作用。若调高使用者注意义务标准,则使用者责任范畴扩张,
能够更好的实现被侵权人救济和损害填补目标。若降低使用者注意义务标准,则使用者责任

范围限缩,更有利于人工智能应用被推广。与此同时,使用者注意义务也影响使用者与提供者

之间的内部责任划分。因此,注意义务规则可作为使用者侵权责任范围的控制器,法律可基于

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应用的不同风险程度等,为使用者设置更高或者更低的注意义务,
由此限缩或扩张使用者的侵权责任范畴,以实现不同的利益衡量需求,适时传导社会政

策。〔59〕再者,如上文所论证,人工智能侵权中,并非使用者而是提供者应当被分配更多的侵

权责任。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提供者尚且承担以缺陷判断为中心的产品责任,
人工智能使用者无理由承担更重的无过错责任。

(二)人工智能使用者的注意义务

1.人工智能使用者注意义务的成立

人工智能仅具有有限的可控制性并不意味着损害完全不可避免,使用者对其违反注意义

务导致人工智能侵权产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使用者注意义务的成立,要求使用者对损害

发生具有合理的可预见性及可避免性。就损害发生的可预见性而言,除非一般的抽象危险导

致特定人工智能的使用完全被禁止,使用本身不意味着注意义务的违反;使用者对损害发生的

可预见性应指使用者对人工智能使用的具体危险的预见可能性。〔60〕使用者的预见可能性受

到人工智能侵权损害的严重性及概率的影响,人工智能使用可能导致的损害越大,发生的可能

性越高,通常使用者越有可能预见。应当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已经发生的损害能够增加未

来相同损害风险的可预见性,但是对人工智能未必如此,因为其行为仅具有有限的可理解性,
从已知侵权损害中未必能够获知损害原因。就损害发生的可避免性而言,需要判断是否能够

合理期待使用者采取避免损害发生所需的措施,其同样受到人工智能侵权损害的严重性及概

率的影响,也受到使用者所掌握的人工智能信息及其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力的影响。此外,损害

发生的可避免性还需结合成本效益分析,判断使用者采取某一避免措施是否因导致其承担过

高成本而不具有可期待性。
因人工智能风险的控制力很大程度上从使用者转移向提供者,使用者对损害发生的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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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性和可避免性往往以人工智能提供者履行必要的信息告知义务和提供必要的应对手段为前

提。若提供者未履行必要的义务,例如未充分告知正确的使用规范、未提供维持人工智能安全

的必要的更新、未对可识别的损害风险发出警示等,可能导致使用者不负担相应的注意义务。

2.人工智能使用者注意义务的内容

使用者的注意义务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合理考虑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区别,差异化地确定其

内容。同为人工智能,替代型人工智能和辅助型人工智能中人机关系不同,使用者的控制力决

定了使用者能做什么以及应当做什么,前者的使用者无监督和接管义务,而后者的使用者仍需

再判断并决策。以司法人工智能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

见》第5点规定了辅助审判原则,“……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人工智能辅助结果仅可

作为审判工作或审判监督管理的参考,确保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判职权始终由审

判组织行使,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同一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应用产生的侵

权风险也不同,使用者注意义务存在差别。我国《人工智能法(学者建议稿)》第六章就针对司

法、新闻、医疗、社交、生物识别、自动驾驶、社会信用等特殊应用场景分别规定使用者的特殊义

务。对同一人工智能,商业使用者和非商业使用者(消费者)的使用行为明显存在区别,具有专

业知识的商业使用者很可能也通过大量训练数据影响人工智能的学习过程,而非商业使用者

往往只能决定是否使用该人工智能;小微企业对人工智能拥有的风险控制力未必强于消费者,
但以运营特定人工智能为主业的企业通常掌握更多的信息、拥有更多的风险控制手段。

但是,因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和商业模式仍处于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因素,目前很难针对性地确定类型化的使用者注意义务。实际上,人工智能风险的事先规制

路径尚处于探索之中,比较法上存在不同的人工智能风险的规制对象和规制模式,〔61〕我国学

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立法方案。〔62〕在应对人工智能风险时,事先规制法与事后救济法的相互

作用能够建立一个稳定但并非不可动摇的法律框架。如同人工智能提供者产品责任的认定,
确定使用者注意义务时,也应将人工智能风险规制法确立的使用者义务纳入考量。与事先规

制法配套的技术标准更加具体化、场景化、行业化、动态化。例如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1.0版第5.1条即要求“根据功能、性能、应用场景等,对
人工智能系统分类分级,建立风险等级测试评估体系。加强人工智能最终用途管理,对特定人

群及场景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出相关要求,防止人工智能系统被滥用”,并于第6.3条、第

6.4条分别规定了重点领域使用者、社会公众使用者的义务。欧盟《人工智能法》将在非职业

活动中使用人工智能的个人排除在“部署者”之外,既确立了部署者义务的一般规则,也针对高

风险人工智能、特定人工智能明确了特殊的义务。人工智能技术及商业应用日新月异,更开放

的法律规范利大于弊,参考事先规制法确定事后救济法中使用者的注意义务,有利于后者及时

作出弹性调整。当然,应当注意的是,事先规制法建立在预判的基础上,可能存在判断错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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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合时宜、不合理地区别对待或同等对待、权利人自由限制过度或不足等问题,其确定的使

用者义务可以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但与侵权责任中的注意义务不完全等同,侵权责任应当充分

发挥事后救济的信息优势灵活调整。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使用者在可能和合理的范围内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既包括按预期用

途使用以便人工智能作出“正确”决定,也包括在人工智能作出或可能作出“错误”决定之时采

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一方面,使用者应当按照预期用途和提供者的指示使用人工智能,负担相

应的风险管理义务和信息提供义务,包括安装必要的程序、控制输入数据的质量、按照预期进

行数据训练、留存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日志等。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影响使用者的注意义务,
详言之:第一,使用者负有及时更新义务。人工智能投入市场后仍继续机器学习,环境的变化

或此前未被预见的因素可能使得有必要通过更新消除错误、弥补安全漏洞,使用者应当按照提

供者的指示及时更新。但使用者承担更新义务的前提是,提供者或其他提供更新的主体明确

告知且使得使用者能够认识到特定更新与人工智能安全相关。如果更新仅涉及增加新功能或

优化用户界面,与人工智能安全性无关,使用者享有是否更新的权利。如果使用者对提供者不

再享有提供更新请求权且提供者也不再提供免费更新,使用者能够认识到不更新的人工智能

存在损害风险时,则应当停止使用。第二,人工智能的自主性程度影响使用者注意义务的内

容。人工智能的自主性程度越高,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的干预可能性越低,相应的注意义务要

求也越少。第三,人工智能的系统互联增加了其受第三方影响的可能性,提供者应当充分考虑

到可能的风险并向使用者提供应对工具,使用者应当履行必要的配合义务,包括使用最新的病

毒扫描和分析工具,阻止未经授权的外部访问,在必要和适当的范围内考虑同时使用的不同人

工智能之间的兼容性等。
另一方面,使用者能够认识到损害风险时,应当采取可能的应对措施。通常情形下,使用

者能够信赖提供者所提供的人工智能并不存在缺陷,能够期待人工智能按照其功能及相应限

制完成预期任务,原则上不必主动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进行研究,对人工智能的使用过程也不

负担一般性的持续监控义务,但是其负有必要的反应义务。〔63〕在人工智能或其提供者发出

警示信息使得使用者能够认识到损害风险时,使用者应当接管人工智能所控制的系统,根据系

统提示进行干预、中断运行或采取其他可能的合理应对措施,使用者的注意义务不因发生的侵

权责任可能最终由提供者承担而免除。

五、结 论

人工智能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根据所收集的数据独立自主决策,特殊性突出体现在

自主性和系统互联。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意味着其行为仅具有有限的可预见性、可控制性与可

理解性,系统互联则进一步增加了侵权损害的可能性和复杂性,给传统侵权责任法提出了新的挑

战。尤其是,人工智能侵权中的责任主体、责任分配及归责原则问题亟需理论和立法予以回应。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分配要考虑不同行为主体对风险的控制力和预防能力,实现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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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风险控制的平衡。人工智能作为独立责任主体的方案应当被否定,因为其不利于实现侵

权责任的损害填补和预防功能,且因必须回答承担侵权责任的独立财产来源问题,最终还是得

回到各潜在侵权行为主体承担责任的正当性及分配问题上。人工智能提供者是最能够控制风

险者和被期待技术创新者,而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力有限且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提供者,因
此,人工智能新增风险产生的侵权责任应当更多地被分配给提供者而非使用者。

人工智能属于产品,其缺陷认定不宜采“人类中心主义”标准,而应采体现人工智能的技术

特性和风险分级思想的“理性人工智能”标准,缺陷认定时间不宜为静态的“投入市场时间”点,
而应为止于不再能合理期待提供者调整产品适应安全标准变化之时的动态化的时间段。人工

智能提供者法律地位等同于生产者,从法律的安定性价值和比例原则出发,在当前技术发展阶

段,其宜承担产品责任而非不考虑缺陷的严格的无过错责任。
人工智能使用者原则上仅承担过错责任,其注意义务能够作为侵权责任范围的控制器,既

平衡使用者行为自由和受害人权益保护,又协调使用者与提供者之间的内部责任划分。使用

者的注意义务的成立以其对侵权损害发生的可预见性和可避免性为前提;注意义务的内容存

在差异,既包括按预期用途使用以便人工智能作出“正确”决定,又包括在人工智能作出或可能

作出“错误”决定之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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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in
 

determining
 

and
 

allocating
 

liability
 

for
 

AI-related
 

infring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rt
 

laws
 

compensatory
 

and
 

preventive
 

functions,
 

the
 

design
 

of
 

liability
 

rules
 

must
 

consid-

er
 

the
 

degree
 

of
 

risk
 

control
 

and
 

preventive
 

capabilities
 

of
 

different
 

actors
 

to
 

balance
 

technological
 

devel-

opment
 

with
 

risk
 

management.
 

AI
 

itself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of
 

liability.
 

As
 

a
 

principle,
 

liability
 

in
 

AI-related
 

infringements
 

should
 

be
 

primarily
 

allocated
 

to
 

AI
 

providers
 

rather
 

than
 

users.
 

Given
 

that
 

AI
 

is
 

a
 

product,
 

the
 

assessment
 

of
 

whether
 

it
 

is
 

defective
 

should
 

be
 

based
 

on
 

a
 

rational
 

AI
 

standard
 

that
 

incorporates
 

a
 

risk-tiered
 

approach
 

throughout
 

the
 

dynamic
 

period
 

of
 

market
 

deploy-

ment.
 

AI
 

providers
 

should
 

bear
 

product
 

liability
 

but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an
 

excessively
 

strict
 

no-fault
 

liability
 

that
 

disregards
 

the
 

existence
 

of
 

defects.
 

AI
 

user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limited
 

control
 

over
 

AI
 

and
 

largely
 

rely
 

on
 

providers.
 

Therefore,
 

their
 

liability
 

in
 

AI-related
 

infringements
 

should
 

be
 

based
 

on
 

fault.
 

To
 

establish
 

users
 

duty
 

of
 

care,
 

it
 

is
 

essential
 

to
 

assess
 

this
 

duty
 

in
 

light
 

of
 

AIs
 

technical
 

charac-

teristics
 

and
 

flexibly
 

differentiate
 

its
 

content.
 

This
 

approach
 

enables
 

an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ex-

ante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ex-post
 

remedial
 

measures
 

in
 

AI
 

risk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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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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